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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ash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華 盛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23）

補充公佈
有關收購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

之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華盛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九日之公佈（「公佈」）。除另有
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乃為提供有關收購事項之補充資料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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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附屬公司之財務資料

下文所載為中國附屬公司（Wisdom Group主要營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之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十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 70,436 55,531

除所得稅後虧損 70,436 55,531

根據中國附屬公司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Wisdom Group其他成員公司（中國附
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除外）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i)中國附屬公司之綜合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78,542,000元（相當於約205,323,000港元）；
(ii) Wisdom Group其他成員公司（中國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除外）的資產淨值總額
（未計及集團間結餘及於集團間附屬公司的投資）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約為
24,376,000港元；及(iii) Wisdom Group其他成員公司（中國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除
外）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之後註冊成立，且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
個月錄得小額收益及開支（經營開支約3,000,000港元除外）。

初步估值之方法及假設

於釐定估值時，估值師已計及Wisdom Group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預計收益，此乃根據Wisdom Group二零二三年之銷售訂單（其中約一半為於本公
佈日期已確認之訂單）得出。

根據Wisdom Group提供之Wisdom Group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設計年產能
1,000輛標準車輛，Wisdom Group具有充足產能完成上述已確認訂單及預計新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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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謹此澄清，於估值中，遠期市銷率乃經估值師參考7家（並非6家）可比公司
的遠期市銷率中位數後釐定。該等7家可比公司均於海外證券市場上市，市場區域遍
佈於北美、歐洲及全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公佈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保持不變。

為方便參考，除本公佈另有指明外，本公佈中人民幣計值的款額已按人民幣1.0元兌
1.15港元之基準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之用）。

此並不表示港元可按該匯率兌換為人民幣，反之亦然。

承董事會命
華盛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銘禧

香港，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偉昇先生、陳健龍先生及黃銘禧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郭錦添先生、曹炳昌先生及李國泰先生。


